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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开大（苏城院）科研〔2026〕1 号

关于加强横向科研项目管理的补充规定

各部门、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横向科研项目管理，完善项目立项、执行

以及经费使用等规程，强化科研诚信建设与风险防范监管，依据

省教育厅相关工作提醒和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对学校《横向

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苏开大（苏城院〔2021〕91 号）相关条款

作如下补充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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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横向科研项目合同签订审批规程

（一）合同签订应当严格按照学校《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

中“项目管理”规定执行。项目负责人对合同内容的真实性、合

规性承担直接责任；二级单位（包括学院、科研机构、职能部门

等项目承担单位）依据横向项目业务管理要求，对合同内容进行

审核把关；科研处、法务等相关职能部门依据管理职责进行审查

和监管。

（二）合同签订线上审批要求

1.项目负责人与委托方约定合同内容后，应采用学校合同模

版，草拟合同文本。

2.项目负责人在学校“OA办公系统”的“横向科研项目合

同审批”模块，发起审批事项，提交合同文本，签署《科研诚信

承诺书》，承诺遵守科研伦理规范及合同约定。

3.横向项目所在二级单位应对合同条款逐条审定，对项目研

究的真实性、可行性和合理性等进行业务审查，并签署明确意见。

4.科研处对合同主体资格的合法性、条款的完整性、双方权

责的对等性以及知识产权归属等进行程序审核，并签署审核结

果。

5.学校法务部门依据学校《合同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对合同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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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责任、保密条款等重点内容进行审查，并签署审查意见。

（三）合同登记备案。合同书双方签字、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
项目负责人应在一周内将合同信息录入学校科研管理系统，上传

合同盖章扫描件并提交合同原件（两份）至科研处登记备案。

二、横向科研项目结题管理要求

（一）横向科研项目结题时间、形式按照合同约定执行。项

目按计划进度完成后，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将相关材料交项目委托

方办理结项手续，并报科研处备案。

（二）对于结题事项合同中未约定的横向科研项目，符合以

下条件之一，办理结题手续后可认定为结题：

1.通过委托方验收、鉴定的。

2.委托方出具合同完成的证明材料。

3.合同有效期满一年，未收到委托方任何异议。项目负责人

提交结题申请材料及财务系统结项材料，由二级单位审核合同完

成情况，报科研处审定批准。

各二级单位对已立项的横向科研项目应定期开展自查，督促

项目负责人及时结题；科研处每年集中开展横向科研项目结项办

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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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横向科研项目外协管理规定

对于横向科研项目实施中需要委托第三方完成的事项，明确

外协管理要求，强化过程性监管：

（一）本单位可完成的核心研发任务严禁外包。外协事项须

在合同中明确约定，外协费用原则上不得超过合同实际到账金额

的 60%。项目负责人对外协内容的真实性、相关性负全部责任，

对外拨经费的使用负监管责任。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需提交与外协单位不存在亲属、持股、兼

职、师生等利益关联的书面承诺，同时提交外协必要性论证的相

关材料。严禁项目经费层层转拨、变相转拨，不得借协作之名将

科研经费挪作他用或转入有直接经济利益关系的单位或个人。

（三）项目外协经费须进行校内公示，公示信息应包括外协

单位、外协金额、外协委托事项等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外协经费不计入学院到账经费统计，不纳入个人科研

工作量化计分范围。

四、加强横向科研项目全过程风险防范

（一）强化科研诚信建设与风险防控，建立横向科研项目“负

面清单”，包括：

1.虚设横向课题或编造虚假横向合同、虚假外协合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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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违规转包、分包横向项目，超预算/无依据支付；

3.将科研经费转拨、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；

4.虚构经济业务、利用虚假票据套取科研经费；

5.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支出、罚款等，购买与科

研项目无关的仪器设备、材料等；

6.通过虚列、伪造人员名单等方式冒领劳务费或专家咨询

费，或虚列学术活动报销业务接待费；

7.通过虚构测试化验内容，提高测试化验支出标准等方式违

规开支测试化验加工费；

8.用科研经费从事投资、办企业等违规经营活动；

9.隐匿、私自转让、非法占有使用横向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

和无形资产；

10.以各种形式将横向经费转出，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
11.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
若有以上科研失信行为，结合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，依据国

家有关规定和学校《科研诚信制度与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》对

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压实项目负责人主体责任。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在

横向项目实施过程中应秉持优良的科研作风学风，严格遵守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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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态、科研诚信及科研伦理的规范要求，对涉及敏感领域或境外

发表的成果作风险研判。项目负责人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，按照

合同约定推进项目执行、结题验收及款项收取等工作；严格按照

学校《横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规定列支项目经费；对照横向项

目“负面清单”进行自我监督，自觉接受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校的

监督和检查。

（三）强化二级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责任。各二级单位

要加强对项目立项和执行、经费到账和使用情况的全过程跟踪监

督，保障项目规范执行、款项及时收取。科研、财务、审计、纪

检等职能部门要加强协同，全面落实监管责任，做好风险防范管

控。

五、其他

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江苏开放大学科研处

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科研处）

2026 年 4 月 22 日

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科研处 2026 年 4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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